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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





第一节　　道路交通事故的一般问题

一、道路交通事故的定义

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

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道路交通管理法

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物损失的事故。这是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

理办法》中对道路交通事故的定义。

交通心理学家认为，交通事故是在人、车、路、环境构成的人一机系统中，刺激

（信息）一反应（判断）一操作无数次闭合循环的某一环节失误，而造成的损害后果。

统计学家认为，交通事故是由于错觉而引起的行车遭遇的概率现象。法学家认为构成交

通事故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件，即：主观望件、客观要件、主观方面要件、客观方面要

件，而且内容具体明确。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交通事故所下的定义是：所谓交通事故是车辆或其他交通物

体在道路上所发生的意料不到的有危害的事件。

日本道路交通法中规定：凡在道路或供一般交通使用的场所因车辆之类的交通所引

起的人身伤亡或物品的损害，均称为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的主体是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

主体要素

二、道路交通事故的八大要素

第一章　　道路交通事故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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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要素

交通工具要素

交通事故当事方必须有一方是使用交通工具的。这里的交通工具是指交通法规所认

可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如果事故当事方均未使用交通工具，则不认为是交通事故。

违章行为要素

动的人员。车辆驾驶人员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

通有关活动的人员，主要是指在道路上摆摊设点、停放车辆、堆物作业和其他妨碍交通

活动的人员。

交通事故发生的空间是道路，这里的道路是指《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公

路、城市街道、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

方”。但是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即广义的道路还包括林区道路、旅游区道路、专

用道路、厂矿企业大院内道路等，这些道路一般来讲不是交通空间要件所指的道路。只

有当《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所列举的道路以外的其他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因某种

原因临时纳入交通管理的范围，如某单位因有国事或外事活动，临时由交通管理机关派

人对单位内部的道路或广场的车辆交通、停放实施管理时，则单位内部的道路或广场也

视为符合交通事故的空间要件所指的道路范围。

交通运行状态要素

在交通事故中所涉及的交通工具，即车辆须处于运行状态，如果车辆处于静止状态

行人自己碰撞车辆或乘人从车上跳下发生摔伤，均不认为是交通事故。这里所指车辆处

于运行状态是指至少有一方车辆处于运行状态。而没有要求所有与事故有关的车辆均处

于运行状态。因此，运行车辆碰撞静止车辆或静止中违章的车辆发生的事故也应属于交

通事故。

交通事故的成因必须是由于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

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及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

规、规章的行为，而且违章行为与事故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当事人各方均无违章行

为，却造成了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或者有违章行为，但与事故并无联系，则不认为是

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中，肇事者的主观心态就其违章而言，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但就

主观心态要素



三、交通事故与非交通事故的判断依据

其造成事故而言，其主观心态一定是过失而不是故意，如果出于故意，则应构成其他刑

事案件。

交通性质要素

损害后果要素

交通事故必须要有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后果，如果没有损害后果也不能构成交通

事故。

所谓交通性质是指人们出行和物品运输流通过程中，在分隔地点间的往来行动。交

通事故是在交通过程中发生的，如果不具备交通性质，如军事演习、体育竞赛等活动中

发生的事故，则不能算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与非交通事故的判断依据，是从道路交通事故的定义来判断的，主要是衡

量事故本身是否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车辆：指当事人一方或一方以上使用了机动车或非机动车。行人自己在走路过

程中发生意外（不是受其它车辆影响）造成伤亡不属于交通事故。

在道路上：指交通事故事态发生在我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的道路上。应该

指出，判断事态是否发生在道路上、应以事态发生时车辆所在的位置，而不是事态发生

后车辆所在位置来判定。如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时，因制动使车辆翻下路边山沟，应判定

是在道路上。

在运动中：指我国交通事故定义中所说的车辆行驶或停放过程中。停放过程中

应理解为车辆的停放过程，还是属于运动状态。停车后溜滑发生事故，在道路上属于交

通事故，不在道路上则不属于上报交通事故。停在路边的车辆被过往车辆碰撞、刮擦发

生事故，那是对方车辆在运动，也是交通事故。

发生事态：指发生有碰撞、碾压、刮擦、翻车、坠车、爆炸、失火等，其中必

有一种现象。若没有发生事态，则不算构成交通事故。

造成事态的原因是人为的：指交通事故所发生的事态是由于人为原因，而不是

由于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原因造成的。例如：地震、台风、山崩、流石、泥石流、雪崩

等原因造成的事故。不算交通事故。因车辆机械故障（如转向节、前桥、横拉杆等折

断、制动失灵等）以及道路方面原因造成事态，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应算交通事故。

有后果：即发生事态造成了人、畜伤亡或车物损坏的后果，没有后果则不算构



四、道路交通事故的分类。

后果分类

人；或直接经济

成交通事故。

以上六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算作道路事故。

以下几种情况就是非交通事故：

机关、学校、工矿企业等单位大院内及生活区楼群之间的通道上发生的事故；

军用车辆在演习中（在野外或断绝交通的公路或街道上），因车辆事故所造成的

伤亡、损物事故；

农机车辆在农田和场院作业中，以及在县内非公路上发生的事故；

参加体育竞赛的车辆在竞赛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工程车辆在作业时，发生的轧死、轧伤施工人员的事故；

经查证确属自杀或精神病患者自己碰撞车辆的事故，以及有意驾车行凶杀人的

案件；

在铁路与非公路交叉口发生的事故；

各种机动车尚未开动时，发生的乘车人挤、摔伤亡的事故；

行人在道路上互撞、自跌引起的伤害。

应该指出：在机关、企业的院内如遇集会、迎宾的活动，因外来车辆较多，主办单

位已通知交通管理部门派人在现场维持交通秩序和指挥交通，这时所发生的车辆相撞和

车辆造成人员伤亡等事故应按交通事故处理。

目前，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常见的有：后果分类、原因分类和

车种分类等等。

年 日开始执行的国家统计标准，将交通事月根据事故造成的后果，按照

故分为：

人；或直接经济损失，机动车事

元以下，非机动车事故损失折款在

轻微事故　　是指一次交通事故造成轻伤

故损失折款 元以下的事故。

人；或轻伤 人及 人以上；或

元以上至

）一般事故　　是指一次交通事故造成重伤

直接经济损失，机动车事故损失折款在 元，非机动车事故损失折款

元以上的事故。在

人；或重伤）重大事故　　指一次交通事故造成死亡



原因分类

元；或虽未造成人身伤亡，但危及首长、外宾、知名人损失折款 元以上至

人，同时重伤人以上：或死亡

士的安全，政治影响很坏的事故。

人以上或重伤人或特大事故　　是指一次交通事故造成死亡

人，同时重伤

元以上的事故。

死亡

款在

所谓死亡，是指因道路交通事故而当场死亡和伤后

指骨折及其它严重伤害，重伤按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

体重伤鉴定标准（试行）》进行鉴定；轻伤是指经医务人员诊断，需要休息一天以上，

且不致重伤者。

所谓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修复损坏车辆的材料费用，物品、货物、牲畜损失的折价

费用。目前直接经济损失不包括人员伤亡的医药费、护理费、赔偿费、生活补助费等，

也不包括因事故所用的间接费用。

任何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的原因。因此，从原因上可以把交通事故分为两大

类，即主观原因类和客观原因类。

主观原因类是指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本身内在的因素，即主观故意或过失。

主要包括：违反规定，疏忽大意、操作不当等方面的错误行为。

违反规定　　是指当事人由于思想方面的原因，不按交通法规和其它交通安全规

定行驶或行走，致使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紊乱，而发生事故。如酒后开车、非驾驶人员

开车、超速行驶、争道抢行、故意不让、违章超车、违章装载、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

行人不走人行道等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

疏忽大意　　是指当事人由于心理或生理方面的原因，没有正确的观察和判断外

界事物而造成的失误。如心理烦恼、情绪急躁、身体疲劳都可能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反

应迟钝，表现出观察不周，措施不及时或措施不当；也有的当事人凭主观想象判断事

物，或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技术，过分自信，引起行为不当而造成事故。

）操作不当　　是指驾驶员技术生疏，经验不足，对车辆、道路情况不熟悉，遇有

突然情况惊慌失措，发生错误操作。如有的机动车驾驶员制动车辆时误踩加速踏板和有

的骑自行车者遇情况不能停车而造成的事故。

从道路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况看，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一般不是单一的，但任何一起

道路交通事故都有其促成事故发生的主要情节和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在诸多的交通事

故中，绝大部分都是由当事人主观原因造成的。

客观原因类是指由于道路条件（包括气候、气象、环境等）不利因素导致的交通事

人以上；或

人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折

天内抢救无效死亡的；重伤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的特点。

车种分类

故。这类事故虽然没有因驾驶员主观原因发生的事故所占比例高，但在某种情况下，它

都常常是产生事故的诱导原因。

根据构成道路交通事故的车辆，可以把交通事故分为三大类：

机动车事故　　是指在事故当事方中机动车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但在机动车

与非机动车或行人发生的事故中，机动车负同等责任的，也应为机动车事故，因为在道

路上行驶，机动车相对为强者。

）非机动车事故　　是指畜力车、三轮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负主要责任以上的

事故。在非机动车与行人发生的事故中，非机动车负同等责任的应视为非机动车事故，

因为在道路上行驶，两者比较非机动车为强者。

行人事故　　是指行人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如突然横穿公路，乘车人扒车、

跳车等。

其他分类方法

按事故性质可分为责任事故、机械事故等。

）按事故现象可分为撞车事故、翻车事故、撞人事故、失火事故等。

按事故车辆隶属关系可分为专业运输车辆事故、公交车辆事故、军车事故、个

体车辆事故等。

按交通事故损害后果可分为死亡事故、伤人事故和损产损失事故。

按事故地点可分为平直路段事故、交叉口事故、弯道事故和坡道事故等。

按事故区域可分为市区事故、公路事故、集镇事故等。

按肇事车型可分为大型货车事故、大型客车事故、小型客车事故、小型货车事

故、拖拉机事故、摩托车事故等。

还可以根据交通事故发生时间、驾驶员的经历、性别、职业等进行分类。总之，出

于分析的目的不同，则分类的方法也不同。

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底子薄，基础较差，人口众多，道路少，管理水平低，因此交通

事故具有以下特点：

交通事故率高。从每年交通死亡事故的绝对数来看，呈上升趋势，我国已经跃居世

界第一，交通事故万车或亿车公里死亡率显得更为严重。



第二节　　道路交通事故产生原因的分析

交通死亡事故的分布特性明显。从交通方式、事故分类、死亡人数的构成来看，汽

车造成的死亡人数占首位，摩托车次之。从汽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构成的车属行业来

看，企事业单位居首位，其次是个体联户，然后是公路运输部门。从死亡事故的成因构

成来看，驾驶员责任造成的死亡事故居首位，其次是行人和骑自行车人责任造成的死亡

事故比重大。从死亡事故肇事驾驶员驾驶年限构成来看，三年以上的驾驶员占首位，其

次是三年以下驾龄的驾驶员和实习驾驶员。从死亡事故肇事地区构成来看，平直路比例

最大，其次是十字路口。从造成死亡事故的天气构成来看，晴天的比例最大，高达

岁年龄段的。年龄构成来看，

。从事故死亡人员职业构成来看，农民居首位，其次是城市居民。从事故死亡人员

岁年龄段的居首位，其次是

车外事故率高。车外事故是指汽车与非机动车如自行车、畜力车、人力车相撞，汽

车撞行人等造成的事故。

人类社会，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发

道路交通事故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分析其产生的背景、形成的原因及其内在的规

律，离不开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

现在诸多的社会元素中，与道路交通事故有着直接、密切关系的或者说对道路交通事故

产生有直接影响的是人、车、路以及环境。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着道路交通事

故的产生和变化。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从总体上分析是由于人、车、路及环境在同一时空坐标

中的关系发生矛盾而形成的。人类社会自马车时代开始出现交通事故以来，随着生产力

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自身的繁延与发展，世界人口直线上升。各种车辆迅猛增长，交

通事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社会和个人对交通的需求量与

日剧增，人、车的出行率越来越高，而人们为交通需要修筑道路的速度远不及人口、车

辆的增长速度。因而，道路上的人、车经常处于超饱和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交通行为，

不可避免地出现人、车、路关系失调，造成交通事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车、

路之间的矛盾是道路交通事故产生的根本原因。

交通事故是随机事件，现象千变万化，原因错综复杂，即构成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多

因素互相作用影响的结果，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或数学表达式把它的原因精确地描述

出来。

交通事故的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造成事故的原



一、道路交通事故产生的人为因素

因，也有引起事故后果的原因，通常讲“违章是肇事的前因，肇事是违章的后果”，从

某种意义上讲不无道理。但是，不能把违章无条件地列为事故的原因，并作为认定责任

的依据，因为违章和肇事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研究交通事故原因的方法

可通过两个途径，既可通过宏观的统计分析，也可通过微观的案例分析。前者着重于找

出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规律，为采取预防交通事故的对策提供依据；后者则侧重于鉴定

事故的责任，满足事故处理的需要，当然也具有事故预防的意义。

在道路交通中，人既是事故制造者，又是事故受害者。任何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都

是人为的。人是引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行为是受所处的社会关系、

交通环境以及自身的素质、身份、地位和生理、心理因素影响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

结果，支配着人的行为。一旦行为与交通法则相违背，就会造成交通事故。这种违背交

通法规的行为可能来自机动车驾驶员思想麻痹、违章驾驶、操作失误，也可能出自行

人、非机动车驾车人法律意识淡薄，不遵守交通管理法规。其中，机动车驾驶员错误是

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由驾驶员失误发生的交通事故从表面上看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分析其内在原因却

发现，主要是由于感知迟缓（错误）、判断不准确（或判断过慢、判断失误）、操作反应

不当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有关调查资料表明，其中感知迟缓引起的事故约占

，操作反应不当约占判断错误的事故约占

驾驶员对任何一个信息的处理都要依次经过信息感知（观察），分析判断（推断）、

操作（执行）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错误都将造成整个信息处理过程的迟缓甚至失败，

从而引发交通事故。

信息感知就是收集理解信息。感知是感觉器官获得的信息在头脑中的反映。信息先

由感觉器官接收，经神经传到大脑皮层，产生相应的映象。这个过程的速度通常是相当

快的。若因某种原因使得这一速度变慢，就是感觉迟缓；若在大脑中产生的映象出现错

误就是感知错误。

发生感知迟缓或感知错误的原因，除了刺激物方面的原因，如有些信息过于突然、

过于隐蔽、刺激强度过于弱等以外，主要是驾驶员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原因。心理方面主

要有注意力不集中、注意的范围过小、注意转移和分配能力差等。生理方面的原因主要

是感觉器官和大脑机能不正常，比如有视觉障碍（色盲、近视）、酒精中毒、疲劳等，

都会造成感觉器官和大脑迟钝，使得感知缓慢甚至错误。



，反应迟缓的原因包

信息被感知以后，驾驶员把感知到的信息与自己的知识、经验进行对照、分析，然

后判断出道路的宽窄、软硬、前后车速、意图，行人的年龄，行走方向，自己车辆的技

术状况，本人的健康状况及心理机能等，并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这些项目中的任何

一项判断不准，都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驾驶员判断错误的原因常有感知材料不全面、不准确；知识、经验不丰富，对感知

的情况不知如何处理，犹豫之下造成判断失时；存在侥幸心理，知己不知彼，用自己的

主观想象去猜测来车将会怎样减速、行人将会如何躲让，以猜测为基础所作出的判断，

结果常是事与愿违造成事故。

信息被感知和判断之后，驾驶员的肢体将作出相应的操作反应，即手脚按大脑决策

后的指令，进行具体操作，并发生效果。尽管由于操作错误造成的事故不多，但是，常

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故，因此也值得注意。

发生操作失误主要是由于手脚动作的错误或不恰当，或手脚配合不好造成的。

在实际驾驶过程中，感知、判断、操作是有机结合的。感知是判断的前提，为判断

提供材料，是分析的源泉。分析判断是为操作反应提供指令。操作是感知、判断的结

果。同时，操作的结果又反馈到感觉器官，对操作进行修正、调整。感知、判断、操作

构成驾驶员的信息处理过程，其中任何环节出错都会导致交通事故。

从机动车驾驶员方面来看，驾驶员的过错主要表现在行车中反应、分析判断和操作

失误三个方面。

反应迟缓。据资料显示，这类事故约占事故总数的

括：①疲劳过度、饮酒过量和健康状况不良等生理原因；②因工作、家庭、交通堵塞等

其他情况对驾驶员心理产生干扰，从而导致精力不集中，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紧急情

况。

判断错误。主要表现为：①过分相信自己的技术和估计能力；②对行人的动态

判断错误；③对其他车辆的动态判断失误；④对道路形状和线型观察错误。驾驶员的判

断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会因其性格、经历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判断。一旦出现判断错误，

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

）操作错误。包括①由于驾驶技术不熟练而发生的操作错误；②由于情绪反常而

产生的操作错误；③所驾车辆的车况不良而引起的操作错误。这些错误大都与反应、判

断的迟缓、错误有直接关系。

除此之外，驾驶员严重违反交通法规和操作规程，也是驾驶员发生行为错误而产生

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行人、非机动车驾车人的行为错误大多表现为对道路交通法规的不知晓、不理解，

未能按照规定进行交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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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反应时间长短与刺激物强度有关，强度越大，反应时间越短，如各种交通标志设计

得大而醒目，则说明有相当的亮度，有利于缩短驾驶员的反应时间。

反应时间长短与产生反应的身体部位有关，无论是左手或右手，都比脚反应快，如

表

长的人，出事故率也高，以制动的反应时间来说，无事故的驾驶员平均为

所有的道路使用者，如驾驶员、乘车人、骑自行车者、行人等，他们是交通系统中

的客观对象，若不能全面、及时地感知，正确地思维、准确地判断、灵敏的操作反应就

要酿成交通事故。

人的反应时间长短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国外统计资料表明，反应时间

，出事

故的驾驶员平均为 ，相差 。反应是否及时，主要取决于反应时间的长短。

反应时间长短与刺激物的种类有关，在各种刺激物中，以声音刺激的反应时间最短，如

表

所示。

表

所示。以红色信号刺激驾驶员，不同年龄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如表

反应时间长短与反应者年龄、性别有关，通常儿单、老人、女性的反应时间长。若

脚的反应时间表

反应时间与刺激物的关系



反应时间长短与显示刺激性质和对比强弱程度有关，两种颜色对比鲜明时，反应时

间短，两种颜色接近时，反应时间长。

反应时间长短与反应者心理上有无准备有关，心理上对反应有准备，反应时间短；

突然出乎意料之外的刺激出现时，心理上无准备，反应时间长。以上列举的各种反应时

间，都是对一种刺激，只需要作出一种动作即可，这个动作所需要的时间，称为简单反

应时间。对于两种以上的刺激，对每种刺激要做出不同的反应，甚至对其中某些刺激要

做出反应，对某些刺激不做出反应，这类反应称为选择反应，所需时间称为选择反应时

间。选择反应时间比简单反应时间长，而且刺激物越多，反应时间越长。

此外，从调查表明，山区、郊区的驾驶员，初到市区，对交通信号灯的反应较慢；

公共汽车驾驶员的反应较快；新驾驶员的反应都比较慢。反应迟缓的原因，除驾驶员思

想不集中外，也与驾驶员的素质有很大关系。

人为责任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是驾驶员的疏忽大意，违章

驾驶，操作失误；有的是因行人，非机动车驾驶者不遵守交通规则所致。

从驾驶员方面分析，驾驶员责任事故的发生主要是在行驶过程中反应、判断、操作

三个环节上出了失误，见表

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注意力分散，没有及时发现险情，认为自己车前车后无其它车

辆和行人的影响。疲劳过度；休息不充分；睡眠不足；饮酒过多；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等

表 日本驾驶员责任事故的原因分析

表 年龄与反应时间



酒后

左右；果酒和低度白酒含酒精约

。酒后酒精迅速被胃粘膜和肠粘膜吸收，然后随着血液循

环到人体各个组织。由于酒精和水可成任意比例混合。因此，可分布到人体内所有的部

位。当人饮酒过量，摄入过多酒精，会导致酒精中毒死亡。酒精中毒可分为急性与慢性

两种。急性中毒指一次大量饮酒造成的，饮酒后，开始时使人的大脑中枢神经兴奋，然

后产生抑制作用。兴奋时一般症状表现为面红、多言、失态，有时举止粗野，有夸大和

冒险的反常行为，呼气有酒味。浓度过高处于高度抑制状态，出现反应迟钝、动作不协

调、步履蹒跚，严重时精神错乱、失常。接着进入昏睡期，出现昏睡、昏迷、呼吸浅

慢。严重者中枢神经麻痹而导致死亡。驾驶员如酒后开车，在神经中枢处于高度抑制状

态时，极易造成交通事故。慢性中毒系指长期、多次饮酒，导致中枢神经系统或肝胃等

脏器病变，亦能使驾驶员身体素质变差，驾驶机能下降，交通安全受到影响。

）饮酒对驾驶机能的影响

饮酒与交通事故

潜在的心理、生理性原因，造成反应迟缓而酿成交通事故。

驾驶员由于驾驶技术生疏；情绪不稳定；修理、保养制度不落实，致使制动或回避

不充分而发生操作等错误而引发交通事故。操作上的错误，大多数都和反应、判断的迟

缓或错误有直接关系，这是操作错误肇事的一大特点。

饮酒对驾驶机能的影响很大，驾驶员在饮酒后常造成交通事故。据许多国家统计资

料表明，酒精中毒是引起交通死亡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每年因饮酒驾驶所造成的

以上，死亡占总数的交通事故占总数的

体检验，发现死亡驾驶员中，有

。在美国，曾对车祸中的死者做法医尸

是饮酒后驾驶汽车。美国曾有一年拘留的饮酒后

驾驶人员 万余人次。在我国驾驶员饮酒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酒后交通事故的特点

碰撞事故多。酒后驾驶员不能有效地控制车辆方向与制动，直接碰撞车辆、行人、

物体，所谓物体主要是指道旁树木、桥栏、电线杆及路旁其它设施。有时还碰撞路旁停

放的车辆。

酒后不能正确判断道路的线形、宽窄，而驶入路外翻车。

酒后夜间行驶、会车时，迎面来车灯光照射眩目，酒后视力恢复迟缓，造成撞车事

故。

分钟间发生交通事故多，肇事者占

酒后驾驶车辆发生重大、特大交通事故多，致死率高。

饮酒对人体的影响

酒含有一定的酒精（乙醇）。高度白酒含酒精

；啤酒含酒精



，到 时下时下降

不管哪种酒，饮酒多了对驾驶员的驾驶机能影响都很大，饮酒后对驾驶机能的主要

影响是：视力减低，视野变窄，色彩感觉能力降低。体内酒精浓度低时，反应时间较饮

酒前略有缩短，体内浓度增大时，反应时间明显增长，反应差

时，错误

明显增大。其它感觉

也变得迟钝。注意力减弱，判断的正确性、记忆力变差。处理信息能力降低，动作不协

调。麻痹理性，情绪不稳定。失去克制能力，胆大妄为，不知危险，喜欢超速行驶、强

行超车等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实验证明：驾驶员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

，随着血液中酒精浓度的增加，操作方向盘的正确性下降。当操作比正常人增加

时，其判断能力要比正常人下降 。试验发现，酒精在

时，驾驶能力开始下降，到

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

血液中的浓度达到

。实验还表明，习惯性饮酒者，饮酒后降 分钟其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顶峰；中

分钟。酒量大的人在时间上不仅酒精浓度到达顶峰快，而且等程度饮酒者，需

分钟左右，血液中酒精浓度含

消失得也快，体内留存酒精浓度低；反之，酒量小的人，体内酒精浓度到达顶峰慢，消

失得也慢，而且体内留存的酒精浓度较高。一般饮酒

所示。

量处于顶峰，此时，驾驶车辆最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以没有饮酒的驾驶员危险度为

，那么人体血液中酒精浓度与交通事故发生危险度的关系，如表

人体血液中酒精浓度与事故发生危险度表



。据

，都是由

疲劳与交通事故

驾驶疲劳的定义及种类

驾驶疲劳是指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产生的心理、生理疲劳致使驾

驶机能减弱的统称。

驾驶疲劳在生理上表现为感知迟缓，动作不协调，判断不准确，肌肉痉孪，麻木

等。心理上表现为注意力分散，思维不敏捷，反应速度降低，尤其突出的是情绪烦燥，

忧虑，怠倦等。

疲劳，通常可分为身体疲劳和精神疲劳。身体疲劳是由于体力劳动所致，表现在身

体方面。精神疲劳是由于脑力劳动所致，表现在精神方面。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二

者是不可分开的。

按疲劳恢复时间长短分，可分为一次性疲劳（或急性疲劳）、积蓄疲劳和慢性疲劳。

一次性疲劳是经过短时间可以恢复的疲劳，如正常驾驶疲劳睡一夜觉就可以恢复的疲

劳。积蓄疲劳是不能用短时间可以恢复的疲劳，比如睡一夜觉后，第二天仍还不能恢复

的疲劳。这种疲劳若长时间得不到恢复，发展下去就会成为慢性疲劳。慢性疲劳是一种

病态性的疲劳，一般来说，是由于长期处于疲劳状态而引起的。这种疲劳使其劳动效率

降低，身心健康受影响。积蓄疲劳者和慢性疲劳者相似，都不宜驾驶车辆。

）驾驶疲劳与交通事故

国内外交通事故统计资料表明，驾驶员的疲劳是发生交通死亡事故的重要原因之

一。据日本对事故的统计，因驾驶疲劳而发生的交通事故占事故总数的

和死亡事故的法国警察总署统计，交通事故占人身伤害事故的

所示。疲劳驾驶引起的这类

于驾驶疲劳瞌睡而酿成车祸的。在我国这种事故也较多，如连续行驶时间或驾驶的前一

晚上参加文娱活动时间过长以致疲劳而肇事，以及夜间驾驶瞌睡而发生交通事故等。所

以驾驶疲劳是引起交通事故的一个潜在原因。如表

小时以上时，若睡眠不足

交通事故还与驾驶人员驾驶的车种有关，通常驾驶大货车所造成的事故比驾驶出租汽

车、轿车要多。根据实验得知，驾驶员一天驾驶超过

中睡觉不足

小时，则交通事故率最高。国外有人对驾驶员因过度疲劳所造成的交通事故进行了统计

分析，其中 小时引起的。因此，充足的睡眠时间对驾驶员来说是十

分重要的。

驾驶疲劳与天气、交通条件和道路条件都有关。因此，驾驶员的工作时间应根据这

些情况酌量增减。驾驶员进行长时间或长距离行驶时，影响最大的是与驾驶员直接有关

系的各种机能。



原 因

表 驾驶疲劳的原因

百分比（

睡眠不足

身体状况欠佳

季节、气候不适

车速问题

温度、通风不良

道路交通条件差

执行勤务负担重

饮食不适

行车时刻不利

驾驶时间过长

无法保证睡眠质量，都影响到驾驶员的休息，加速疲劳的产生。

小时，睡时噪声强，所示。睡的晚，睡眠时间不足各种疲劳的原因如图

造成驾驶疲劳的原因除驾驶操作方面之外，还包括驾驶员身体素质和生活环境等，

驾驶疲劳的原因

）

表 驾驶疲劳与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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